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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空经济是依托低空空域资源， 以

通航飞机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

动为牵引， 以各类技术融合创新为驱

动， 辐射带动相关领域和产业链融合发

展的综合性经济形态。 狭义的低空经济

是指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以下简称无

人机） 业态， 其中也包括了正在兴起的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以下简称 eV鄄

TOL） 业态， 而广义的低空经济还包

括传统通用航空业态， 本文主要关注广

义的低空经济。 安全是民用航空的生命

线， 如何在保障安全前提下的高质量发

展低空经济是当前需要讨论的问题。

低空航空器安全准入的适

航法律保障

适航许可是通航飞机安全准入的法

律保障， 适航许可的本质是产品许可。

近期， 山东邹平面条厂生产的没有适航

证的通航飞机引发广泛关注。 《民用航

空法》 规定， 民用航空器取得设计、 生

产许可证和单机适航证才可以飞行和销

售， 这是通过事前许可来保证航空产品

安全与飞行安全； 违反这样的适航许可

要求， 买卖合同无效， 还要接受相应的

行政处罚。 美国为发展通航制造业制定

了 《1994 年通用航空振兴法案》， 在该

法案中将产品责任除斥期限限制为 18

年。 低空经济已成为我国的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 2025 年修订的 《民用航空

法》 规定国家促进民用航空器制造业发

展， 但我国通航飞机的规模仅为美国的

1%左右， 发展通航制造业应当规定具

体的法律制度及实施机制。

适航许可及相关的国家标准是无人

机安全准入的法律保障。 无人机的适航

管理遵循风险比例原则， 也称为分类分

级管理的原则。 无人机的风险与重量相

关， 《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

例》 （以下简称 《暂行条例》） 将无人

机分类为微型、 轻型、 小型、 中型和大

型， 只有中型和大型无人机才需适航许

可， 微型、 轻型和小型无人机无需适航

许可， 但是应当符合无人机的国家强制

性标准 （GB 42590-2023）。

eVTOL 的适航标准及许可需要平

衡创新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 不同于

民航客机， 我国的无人机与 eVTOL 在

世界上处于引领地位。 目前， 无论是美

国、 欧盟还是英国， 都没有成熟的 eV－

TOL 适航标准。 我国民航局近期率先

发布了 eVTOL 的适航标准的征求意见

稿， 值得关注。 需要认识到， 适航标准

并不能确保绝对的安全， 而是要用可承

担的成本保证公众可接受的安全水平，

因此， eVTOL 的适航审定应当在安全

与创新发展之间进行衡平。 由于适航审

定的周期长、 研发资金巨大， 德国 eV－

TOL 制造企业 Volocopter 和 Lilium 已

陷入破产。 因此， 适航标准除了考虑安

全性， 也应当考虑经济性。

低空经营性主体准入的安

全法律保障

民航局在 2019 年发布了 《关于推

进通用航空法规体系重构工作的通知》，

该文件正式提出了通航的业务框架和法

规框架（简称“两个框架”），“两个框架”

既是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及符合性的审

查标准， 也是监管的裁量标准。 “两个

框架” 体现了根据风险进行分类分级监

管的思路， 针对不同的经济类事项与安

全类事项， 不同的风险等级， 实施不同

方式、 不同频率以及不同强度的监管。

业务框架中要求经营性主体应有相应的

经营能力与运营能力， 这样的能力要求

被法规框架中的规章予以具体化。

因此， 通用航空经营性主体的准入

条件首先体现于“两个框架” 中对经营

能力与运营能力的要求。

经营能力体现了经济性规制。 通用

航空业务框架的横轴是经营能力及其分

类分级， 并在规章中被具体化。 通过选

取不同的经营指标， 经营能力区分为不

同的类型， 并在类型之下进行进一步的

分级。 对经营能力的要求， 体现为法规

框架中经营许可的要求， 其既有通用要

求也有差异性的要求。 尽管《民用航空

法 （2025 年修订）》 将通用航空的经营

许可与运营许可统一为运营许可， 但是

现有的运营许可证的法定条件中既有对

运营能力的要求， 也有对经营能力的要

求。 对于持续安全合规而言， 经营主体

应当持续满足法定的经营能力条件， 不

能超出许可的经营能力的范围开展经营

活动。

运营能力体现了社会性规制。 通用

航空业务框架的纵轴是运营能力及其分

类分级， 并在规章中被具体化。 运营能

力与航空器有关， 反映安全运营相应民

用航空器的能力。 民航规章中运营能力

也采取的是根据风险进行分类分级管理

的原则， 通过选取不同的分类指标， 运

营能力区分为不同的类型， 在类型之下

进一步分级。 对于持续安全合规而言，

运营主体应当在运行许可的范围内开展

运营， 超出运营范围的应当接受行政处

罚和信用惩戒。

通航经营能力的横轴与运营能力的

纵轴， 分类分级， 交叉形成各个业务模

块， 各个业务模块要满足经营能力与运

营能力的通用要求和差异性要求。 “双

维度” 基本可以实现已有或新出现的通

航业务均能被纳入到两个框架内。

近期， 多部通用航空规章进行了修

订， 其中提高了对经营能力与运营能力

的要求。 这有助于提高运营的安全性，

但其是否可以溯及既往地适用于现有的

通航企业值得思考。 若能够溯及既往，

对现有通航企业而言， 则缺乏可预期

性， 并将大幅增加成本。

其次， 无人机经营主体的运营许可

条件也体现了经营能力与运营能力的法

定要求。

根据 《暂行条例》 和民航规章

CCAR-92 部的规定， 除了两种法定的

例外情形， 使用无人机从事飞行活动的

单位应当依法申请取得运营合格证。 运

行合格证的法定条件也包含了对经营能

力以及运营能力的要求。 无人机的运行

按照面向运行场景、 基于运行风险、 分

级分类管理的原则， 分为开放类、 特定

类和审定类三类运行， 风险逐次升高，

实行不同的运行要求。 本文认为， 低空

经济的应用场景相当于通用航空的业务

框架， 上述通用航空“两个框架” 的总

体思路应当进一步完善， 并应适用于无

人机包括 eVTOL 的低空经营性主体。

再次， 无人机运营许可中对经营能

力和运营能力的要求也应适用于使用

eVTOL 进行的经营活动。

eVTOL 运营合格证的颁发依据是

民航规章 CCAR-92 部， 运营合格证

的类别仍然是无人机运营许可证。 eV－

TOL 一般重量在吨级以上， 对于无人

机来讲， 属于大型的类型， 运营当然应

当取得运营合格证。 目前， 我国只针对

广州亿航的载人 eVTOL 颁发了无人机

运营合格证， 记载的航空器种类属于大

型无人机， 经营种类是载人类， 运行种

类是留空飞行， 运行风险属于审定类。

载货类 eVTOL 的监管要求低于载人类

eVTOL， 不断有企业获得相应的运营

合格证。 城市低空空域运行的 eVTOL，

相较于通常无人机来讲， 其重量和运行

风险更大， 因此对经营能力和运营能力

要求更高， 运营许可更加严格。

低空飞行活动的现行管理

体制亟待重构

低空航空器飞行活动法律规则的目

的是确保飞行安全和有序， 防止低空航

空器与障碍物及其他航空器相撞。

首先， 低空航空器飞行的空域为低

空空域， 现行管理体制亟待重构。

低空航空器应在运输航空活动的中

高空空域之外的低空空域飞行。 低空空

域适于飞行的民用航空器有通航飞机、

无人机以及 eVTOL。 2023 年颁布 《国

家空域基础分类方法》 中， 将空域分为

A、 B、 C、 D、 E、 G、 W 类空域， G

类 （高度 300 米以下 ） 和 W 类空域

（高度 120 米以下） 属于非管制空域和

低空空域， 其他属于管制空域。 G 类空

域、 W 类空域主要为无人机飞行提供

法律上的支持， 与《暂行条例》 相辅相

成， 促进低空经济的发展。

在管制空域内飞行应当申请许可，

未经许可不得飞行。 我国低空空域的管

理事权属于中央， 不属于地方政府， 但

是， 低空飞行的航空器数量远远多于民

航客机和空军战机。 无论代表中央的空

军还是民航部门， 在监管上激励不足，

也缺乏对应的执法的资源与能力， 而地

方政府目前还缺乏有效的专业技术监管

能力。 因此， 我国低空空域的管理体制

需要进行重构， 实现军地民之间的有效

协同。

其次， 监管部门应注意避免因安全

责任压力， 过于严格地限制低空航空器

飞行的空域使用与飞行计划的申请， 影

响低空经济的发展。

通用航空飞行必须向空管部门申请

飞行空域， 还应提交飞行计划申请， 通

用航空不存在无需申请许可的适飞空

域。 关于无人机的空域使用与飞行计划

申请， 根据 《暂行条例》 的规定， 微

型、 轻型、 小型无人机在法定的适飞空

域内的飞行活动， 无需向空管部门提出

空域使用和飞行计划申请， 但是在飞行

过程中应当广播式自动发送识别信息；

微型、 轻型、 小型无人机在管制空域内

的飞行活动， 中型和大型无人机在任何

空域内的飞行活动， 应当提交空域使用

申请， 在飞行前 1 日提交飞行计划申

请， 在飞行前 1 小时报告， 并经确认后

才可以飞行。 至于 eVTOL 的空域使用

与飞行计划的申请， 由于 eVTOL 属于

大型无人机， 根据目前的规定来看， 也

应当提出空域使用和飞行计划的申请。

目前， “黑飞” 导致的安全事故与

隐患广受关注， “黑飞” 不仅指未经申

请和审批的飞行， 也包括尽管提出申

请， 但是超出经营能力和运营能力的飞

行。 “黑飞” 需要法律与技术的双重治

理。 首先， 对“黑飞” 的法律查处， 前

提是有技术能力来识别目标， 近期无人

机识别规范的国家标准已经发布， 但

是， 法律和标准的实施需要提升技术识

别能力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 其次，

目前执法资源与低空飞行无人机的巨大

数量不匹配， 事前无法满足空域使用与

飞行计划申请， 事中难以对“黑飞” 有

效查处， 监管部门基于安全责任的压

力， 可能导致事前对低空飞行进行过于

严格的限制， 这将增加用户的合规成

本， 影响低空经济的发展。

最后， 低空飞行应遵循“三先三后”

原则。 为保证低空经济安全有序发展，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提出“三先三

后” 原则， 即“先载货后载人、 先隔离

后融合、 先远郊后城区”。 “三先三后”

原则有利于从载货和远郊的低风险和低

复杂度场景， 为载人和城区的场景积累

经验和运营数据， 保障载人和城区的飞

行安全。 此外， 对于有条件的城市， 例

如苏州， 在城区的 eVTOL 飞行还可以

考虑先河道上空飞行后道路上空飞行。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商法研究中

心主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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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法律保障与制度重构
刘胜军

□ 我国的无人机与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eVTOL） 在世界上处于引领地位，

我国民航局近期发布了 eVTOL 适航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eVTOL 的适航标

准及许可需要平衡创新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 并且还应考虑经济性。

□ 民航局在 2019 年发布了 《关于推进通用航空法规体系重构工作的通知》，

正式提出了通航的业务框架和法规框架。 通用航空经营性主体的准入条件

体现于“两个框架” 中对经营能力与运营能力的要求。

□ 我国低空空域的管理事权属于中央， 地方政府没有事权， 建议重构我国低

空空域的管理体制。 同时， 监管部门应注意避免因安全责任压力， 过于严

格地限制低空航空器飞行的空域使用与飞行计划的申请。

为了维护儿童的合法权益， 上

海市民政局现将有关部门移送来的

走失儿童情况进行公告。 请走失儿

童亲属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持

有效证明联系认领， 如逾期无人认

领， 视作弃儿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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